
 

 

澳門政治地位的歷史變遷與新期待 

 

姬朝遠 

 

面積不足 30 平方公里的澳門，回歸後作為直轄

於中央政府的特別行政區，這對於中國行政區劃建制

傳統而言，構成一次“破例”，因為中國內地任何一

個自治區、直轄市和省，乃至一個鄉級行政區劃，其

行政區劃面積、人口數量，均遠遠超出澳門的規模。

然而，這種“破例”，有着不可小覷的決定因素。本

文旨在考察澳門行政區劃地位歷史變遷，從中發現推

動行政區劃不斷提升的若干歷史因素，探討維持澳門

特別行政區地位的重要路徑。 

 

 

一、中國封建朝廷對澳門事務的重視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置嶺南六郡，

澳門屬南海郡番禺縣。晋屬東官郡，隋屬南海縣，唐

屬東莞縣，宋代屬香山縣，直到清代澳門治權被葡萄

牙侵佔。考察回歸前的澳門，隨着國際國內形勢的變

化，其政治地位處於不斷上升態勢。 

 

(一) 明朝政府對澳門事務的重視 

明朝時期的澳門雖然不是一個獨立的行政區

劃，但從關閘的設立、守官的設置和各級官府對澳門

事務的管理看，澳門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開始凸顯，

成為當時的“特殊區域”。雖然明時期的澳門隸屬於

香山縣，香山知縣對居澳民蕃行使管轄權。但上級政

府對澳門事務比較重視，重要事務直接管理。例如，

1571 年到 1575 年，擔任兩廣總督的殷正茂，對居澳

葡人採取三項措施：一是徵收船舶稅。將抽分法改為

丈抽法，即按照船隻大小徵收舶稅。二是徵收地租。

明嘉靖十四年(1535 年)開始，明政府年收葡人租銀 2

萬兩(清代改為年納地租銀 500 兩)。三是建立關閘。

1574 年，殷正茂在離澳門 5 里、半島最窄的蓮花莖

處，建立關閘一座，設官防守，為通澳門戶。再如，

1610 年到 1615 年擔任兩廣總督的張鳴岡派廣東海道

喻安性和香山知縣但啟元巡視澳門，管束葡人的不法

行為。1614 年，喻安性就葡人違犯中國法令的 5 個問

題，詳請兩廣總督張鳴岡、巡按禦史周應期，勒石立

碑於議事亭，上刻《海道禁約》，具體內容包括禁蓄

養倭奴、禁收買人口、禁兵船騙晌、禁接收私貨和禁

擅自興作等五款。明政府設立關閘之初，即開始派駐

軍隊防守。至 1614 年，在關閘的駐軍已近千人。1621

年，明政府將原設於香山與澳門之間的雍陌參將移至

澳門關閘以北，駐紥陸海軍隊近 2,000 人。1 

此外，明代政府在澳門委任並設有提調、備倭、

巡緝三個執行官吏，這些官員或稱為“守澳官”。其

中，“提調＂負責查驗海商船舶進出口，代為向海道

申報手續、徵收關稅，究問、查辦違法偷運逃餉等事

宜；“備倭”掌管海盜、倭寇的緝捕之事；“巡緝”

則負責巡查緝捕走私等事。這些守澳官具有軍事鎮守

之責，兼掌海防和海上貿易事宜2，其上自低到高依

次是香山知縣、海道副使、廣東總督。3 這些“守澳

官”的職責與中央權力密不可分。 

 

(二) 清代政府對澳門事務的重視 

清代香山縣丞的進駐、澳門同知的設立，標誌着

澳門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不斷提升。雍正八年(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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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兩廣總督郝玉麟奏請設立香山縣丞一員，駐紥

前山寨，分管澳門事務。次年，在前山寨設立了縣丞

衙署，作為香山知縣的派駐機構。1731-1906 年，清

政府共派出 57 任香山縣丞。 

乾隆九年(1744 年)，專設“澳門同知”於前山寨

“專管澳夷事務，兼管督捕海防”。同時將香山縣丞

衙門移入澳門關閘以南的望廈村。同年，首任澳門同

知印光任制定管理葡人和船隻的 7 條規定。至此，以

澳門同知為澳門最高實際負責官員，與香山知縣及香

山縣丞互相協調，共同管理澳門事務，構成鴉片戰爭

前清朝廷管治澳門的體制。1749 年，續任澳門同知張

汝霖和香山知縣暴煜共同議訂《善後事宜條款》12

款，內容包括行政、司法、治安等具體條款。 

從明迄清，無論香山縣丞、知縣、澳門同知、廣

州知府、廣東督撫等，均可向澳門地方發佈政府規

定，行使主權和治權。4 澳門同知除了負責番禺、東

莞、順德、香山四縣的海防外，還負責管理居澳洋人

事務。這個官職是知府副職，與通判、知州同級，官

階為正五品。至此，澳門在清代行政管理上升格為府

級架構。1939 年 9 月，林則徐巡視澳門後，澳門官階

又升至四品道員，任命廣東高州、廉州道員易中孚為

首任。從 1744 年至 1911 年，清政府共派出 64 任澳

門海防軍民同知。5 

1846 年亞馬留總督上任後，於 1849 年趕走中國

駐澳衙門。中國中央政府對澳門的治權喪失。1887

年 3 月 26 日，金登幹和巴羅果美分別代表清政府和

葡萄牙政府簽訂了《中葡里斯本草約》，共四款：○1 定

准在中國北京即議互換修好通商條約，此約內亦有一

體均沾之條。○2 定准由中國堅准，葡國永駐管理澳門

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國治理他處無異。○3 定准由葡國

堅允，若未經中國首肯，則葡國永不得將澳地讓與他

國。○4 定准由葡國堅允，洋藥稅徵事宜應如何會同各

節，凡英國在香港施辦之件，則葡國在澳類推辦理。

《中葡里斯本草約》訂明雙方“定准在中國北京即議

互換修好通商條約”。1887 年 12 月 1 日，清政府與

葡萄牙代表在北京正式簽署《中葡和好通商條約》，

將草約中的“永駐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改為

“永居管理澳門”，並删除了“與葡國治理他處無

異”字樣。  至此，澳門的管治權落入葡萄牙手中。 6

二、葡萄牙政府對澳門行省治理 

 

葡萄牙政府將澳門上升為省級行政架構，主要有

三個方面的推動因素：傳教士因素、葡人自治因素、

海上貿易因素。 

 

(一) 傳教士對澳門社會的深遠影響 

建築城堡是葡人在澳門建立及發展其管理方式

的基本條件和內容之一。經過大約一百多年的建設，

約在明朝末年，葡萄牙人已按照“城市”的設計構

思，在澳門半島上建起了城堡體系。葡萄牙的傳教士

傳播宗教，促使葡萄牙市民皈依和虔信基督教義。通

過宗教裁判，影響行政、司法及市民的社會生活。利

用教會神權地位協調中國當局與葡萄牙勢力的關係。 

在傳教士的努力下，澳門的宗教地位不斷攀升。

為葡萄牙的型行省治理奠定了文化基礎和社會基

礎。1557 年，教皇保羅四世敕令澳門劃歸馬六甲教

區，隸屬果阿，受葡萄牙教區保護；制定教士規程。

從 1568 年唐•貝爾希奧擔任主教起，歷屆澳門主教

都由教皇直接任命。1576 年，教皇格雷戈利奧十三

世成立了葡萄牙澳門教區，轄區包括中國、日本、朝

鮮和所有毗鄰島嶼。1586 年 4 月 10 日，葡萄牙印度

總督根據菲力浦二世的命令，正式確認澳門為“中國

聖名之城”，賦予了澳門與葡萄牙埃武拉、印度科欽

同等的權力和榮譽。此後，澳門要求國王賦予與葡萄

牙波爾圖同樣的特權。葡萄牙擺脫西班牙統治之後，

新國王唐•若奧四世於 1642 年授予澳門“天主聖名

之城，無比忠貞”的稱號，同時認可澳門繼續享有已

獲得的城市權力。7 

 

(二) 議事會對澳門地位提升的推動作用 

1580 年起，葡萄牙被置於西班牙王朝的統治之

下，為了捍衛澳門葡人的利益；為了抵禦海盜、保持

澳門半島的社會秩序，以及應付中國朝廷的有關事務

和海上貿易開展的需要；為了維持羅馬教庭的宗教庇

護權，1583 年澳門葡人成立議事會，作為討論和處理

有關澳門半島居住地葡人事務的管理機構。1584 年，

葡萄牙印度總督唐‧杜阿爾特向澳門議事會授予了行

政和司法方面的權力，同時規定有關澳門半島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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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得事先召開市民大會才能作出決定。 

在西歐，經過百餘年城市市民和封建主的鬥爭，

自 11 世紀起城市擺脫封建領主束縛，取得了不同程

度的自治權。在葡萄牙城市市民爭取自由即自治的鬥

爭中，大多數城市屬國王。只要按時付給國王一筆稅

款，即可取得特權證書，得到程度不同的特許權利，

包括選舉市政機關等自治權利。而“為了讓居民能在

安全條件極差的新領土上定居下來，歷屆國王都頒佈

有關法令，給這些居民很多特權”，這些特權包括：

一是城市的居民是自由人；二是城市土地的領有是自

由的；三是城市有自己的法。8 通過頒佈專門法令授

予某個城市特權的傳統在葡萄牙形成。1586 年，經過

以澳門市民的名義提出要求，葡印總督授予議事會享

有與葡萄牙埃武拉及科英布拉同等的城市管理權限。 

1845 年，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二世宣布澳門為自由

港，更拒絕向清朝政府繳納地租銀。1846 年亞馬留總

督上任後，於 1849 年趕走中國駐澳衙門，解散議事

會(次年重新選舉)，開始全面推行殖民管治，議事會

大權旁落。9 

 

(三) 澳門海商戰略地位凸顯 

16-17 世紀，澳門作為一個國際商品進出口岸，

對溝通歐、亞、美三大洲的貿易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它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全球性貿易網絡中的一個環

節。以澳門為起點的海上貿易體系，北連日本，南通

馬尼拉、爪哇、馬六甲，向西延伸至果阿乃至歐美，

將東西方貿易連成了一個整體。對中國而言，通過澳

門這個外貿樞紐，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由於明清兩代

推行海禁和閉關政策所造成的損失，增加了政府的財

政收入，起到了促進澳門及廣東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

作用。 

1. 澳門至日本長崎貿易航綫 

嘉靖二年(1523 年)，日本商人因爭貢之事搶掠焚

燒了寧波城，明政府隨即斷絕與日本的官方貿易。澳

門遂成為日本採購中國商品的惟一港口，當時日本幾

乎完全要依賴澳門這一特殊地區採購大陸市場上的

生絲，自 16 世紀末到 17 世紀中期，每年自澳門輸入

日 本 市 場 的 中 國 生 絲 僅 有 記 載 可 查 的 就 達

1,500-3,000 擔。清代順治年間(1644-1661 年)澳門運

往長崎生絲數量 3,175,676.7 斤。此外，綢緞、絹帛、

藥材等也是葡人自澳門輸入日本的大宗商品。日本人

用銀兩購買葡萄牙人自澳門運來的貨物。據西方人統

計，自 16 世紀 80 年代至 17 世紀 30 年代，每年僅由

長崎流入澳門的白銀就有超過 100 萬兩，最高時達

260 萬兩，其中生絲是創利最大的貨物。在崇禎八年

(1635 年 ) 運 到 日 本 市 場 的 中 國 生 絲 每 擔 價 值

600-1,000 兩白銀，當年運去 2,460 擔，僅此一項就獲

利 1,476,000-3,460,080 兩 。 西 方 學 者 估 計 ， 從

1580-1630 年，由日本長崎運到澳門的白銀每年可達

50-300 萬兩。中國學者也認為，在 17 世紀前 30 年，

從長崎運往澳門的白銀每年達 100 萬兩，有時甚至高

達 200-300 萬兩。 

2. 澳門至馬尼拉、墨西哥航綫 

明朝永樂年間，受鄭和下西洋的影響，中國商人

去菲律賓經商者絡繹不絕。1571 年西班牙人征服呂宋

島後，即以此處為跳板企圖打開與中國和日本通商的

市場。由於西班牙人在 16 世紀末至 17 世紀初連續對

居住在呂宋島上的華僑進行鎮壓迫害，再加上明政府

海禁政策的影響，西班牙人並沒有做到同中國直接貿

易，不得不依靠在澳門的葡萄牙人來獲取中國商品。

1580 年，葡、西兩國一度合併，西班牙國王身兼葡萄

牙國王，兩國同意其海外屬地可以自由貿易，此後澳

門至馬尼拉的貿易往來進入一個鼎盛時期。從澳門啟

程的商船將由中國及日本購得的商品運至馬尼拉，換

回白銀及來自歐洲、美洲的商品，然後再由西班牙商

人將這些商品運到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換回白

銀，或將中、日商品運至歐洲。從 16 世紀 80 年代到

17 世紀中葉，每年自澳門駛往馬尼拉的中國帆船在

20 至 60 條之間。從澳門經馬尼拉輸入墨西哥的商品

主要是中國的絲織品、瓷器、黃金、珠寶等物。這些

生絲經墨西哥絲織廠加工後再運抵歐洲或秘魯，換成

白銀後運回馬尼拉作下一步購貨之用。直到 18 世紀，

在墨西哥進口總值中，來自中國的商品約佔 63%，其

中包括生絲、絲織品、綢緞、珠寶、瓷器、小工藝品、

雜貨、家禽家畜等。所換回的當地商品，除白銀外，

另有蘇木、棉花、蜂蠟等。這條貿易航綫也興盛了 100

多年。進入 18 世紀後，隨着荷蘭、英國勢力相繼侵

入東南亞，西、葡無力抗衡，逐漸衰微，橫貫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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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岸的大帆船貿易才逐漸冷落下來。 

3. 澳門至馬六甲、果阿、里斯本的航綫 

來自中國和日本的商品，先自澳門經馬六甲運抵

果阿，再沿印度洋西行經木骨都來(今摩加迪沙)南下

好望角，沿大西洋航綫經摩洛哥再抵里斯本。馬六甲

靠近盛產香料與檀香木的爪哇，葡人在這裏收購香木

價格一般為 20 元，到澳門後竟賣到 150 元。17 世紀

二、三十年代，從澳門購得並運到果阿的中國生絲，

每年多達三、四千石，1635 年竟多達六千多石，價值

白銀 48 萬兩。西班牙商人在描述當時貿易狀况時稱，

葡人自里斯本輸入果阿的銀子，全部經澳門流入了中

國。16 世紀末到 17 世紀上半葉，葡人在果阿至馬六

甲至澳門貿易中，每年有幾十萬兩白銀流入澳門。10 

鑒於澳門對於葡萄牙重要的文化和政治、經濟意

義，1844 年葡萄牙女王唐娜‧瑪麗亞二世已擅自將澳

門升格為海外省，並派遣總督常駐澳門。1845 年 11

月 20 日，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二世擅自宣布澳門為白

由港，允許所有外國商船到澳門自由貿易。1917 年出

台的《澳門省組織規章》，規定澳門享有行政財政自

主權，受中央政府的領導和監督。11 

 

(四) 自由經濟制度的確立 

澳門的自由港具有如下特徵：○1 自由貿易制度。

商品、設備、原材料進出自由，沒有進口稅或配額等

非關稅障礙。對少數商品的進口，如煙酒、汽車、石

油、天然氣、水泥及若干飲料，政府只向消費者徵收

消費稅，進口商則不須繳稅，對無形貿易也無管制。

澳門受關稅管治的商品比香港還少，煙酒等在香港要

繳進口稅，澳門則不需要，稅率比香港還低。○2 開放

金融制度。澳門的金融政策是高度自由與高度開放

的，資金、外滙、黃金自由進出，自由買賣，沒有任

何外滙管制，銀行自由訂定不同的滙率和利率，外幣

和本幣存款完全自由，本幣在區內自由兌換，並實行

澳門幣與港幣掛鈎的固定聯繫滙率貨幣制度。任何符

合條件的境內外金融機構均可在澳門設立分支機

構。○3 人員自由進出。澳門對人員進出也沒有管制，

人員進出完全自由。對大部分國家的商旅實行簡單的

進入簽證手續，對在澳門居留的商旅，一般實行相當

寬鬆的政策，既可因工作關係而取得工作居留權，也

可繳交澳門幣 2 萬元而取得居留權。○4 企業自主經

營。澳門實行企業自由經營制度，外資可自由地在澳

門開設公司，不受任何限制。澳門對所有企業也採取

一視同仁政策，外國企業與本地企業不存在待遇差

別，只存在少數行業待遇差別，即為了鼓勵商人投資

技術密集型產業，而對這些產業採取較為優惠的政

策。如政府規定，開發新工業可適用營利所得稅 15%

的優惠稅率，且企業在購買、興建廠房和購買設備

上，政府給予土地徵用上的便利，並提供免息貸款，

投資特定工業項目還可享受 10 年以上稅收減免。○5 稅

制簡單。澳門稅收政策採取的是“後稅收制度”，即

政府每年徵收的稅是上年度納稅人應繳的稅。這一制

度可以使納稅人將應繳的稅金投入到產業中，這既可

以拉動經濟又可以增加政府的稅收。政府徵收的稅項

共 17 種，分為三大類：直接稅、間接稅、罰款與手

續費。直接稅是針對收益與財富而徵收的稅項，包括

營業稅、所得補充稅、職業稅、專營稅、房屋稅、遺

產與贈予稅、物業轉移稅等。直接稅是最主要的稅

種，在政府財政收入中佔 40%左右。間接稅是針對財

富的使用而徵收的稅項，包括消費稅、旅遊稅、印花

稅等等。間接稅約佔政府財政收入的 10-20%。澳門

的稅率非常低，比香港還低，公司所得稅遠低於國際

一般水平。澳門稅法還規定，政府機構、公益團體、

宗教團體、互助團體使用其資金所得收益，及政府、

公益行政團體、地方自治機構支付其僱員的薪俸及其

他報酬可豁免繳交純利稅。對於僱員、工人、專業人

士(也稱自由職業者)徵收的職業稅(薪俸稅)是累進

稅，超出起徵點的部分收益，扣除某些費用後，按級

課徵稅收。所有這些稅項中，還有許多寬免和優惠。

澳門稅率之低，可稱為“稅務天堂”。12 

 

 

三、澳門特別行政區地位確立與新期待 

 

《中葡聯合聲明》第二款共 12 個項詳細說明了

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依據和實行的各項制

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設立中華人

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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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

央人民政府管理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權。澳門特別行

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

權。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

關均由當地人組成。澳門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

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澳門特別行政區

依法保障澳門居民和其他人的人身、言論、出版、集

會、結社、旅行和遷徙、罷工、選擇職業、學術研究、

宗教信仰和通訊以及財產所有權等各項權利和自

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有關文化、教育和科技

政策，並依法保護在澳門的文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機關、立法機關和法院，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

葡文。澳門特別行政區將繼續作為自由港和單獨關稅

地區進行經濟活動。  

另一方面，根據《中國憲法》關於內地行政區劃

的規定以及內地 1949 年以來的行政區劃實踐，從中

央到地方可以將形成區劃層分為：第一層級是中央國

家機關；第二層級是省、自治區、直轄市；第三層級

是地級市、較大的市和自治州；第四層級是縣級市、

縣、自治縣、直轄市的區；第五層級是鄉、民族鄉、

鎮。在行政區域的層級劃分中，地域面積和人口數量

是主要的考量因素。《中葡聯合聲明》和《澳門基本

法》，確立了澳門這個彈丸之地“直轄於中央政府”

的“特別行政區”地位。無論從當代公共治理的法理

角度，還是從“一國兩制”實踐角度，都具有充分的

理據和豐富的實踐意義。 

自回歸祖國的那一刻起，《澳門基本法》生效，

依據基本法設立的特別行政區清晰地展現在全世界

面前：根據“一國兩制”原則，澳門法律制度和生活

方式基本不變，依據《澳門基本法》產生了澳門特別

行政區自成體系的法律體系。與此同時，澳門特別行

政區享有行政權、立法權和獨立的司法權，形成司法

獨立、行政主導的權力架構；澳門的自由經濟制度和

關稅制度得以保留；澳門的博彩業繼續發展等。 

經過特別行政區 15 年來的“一國兩制”、“澳

人治澳”、高度自治實踐，澳門公權力質素不斷提

升，居民生活持續改善，法律體系日益健全，澳門特

別行政區呈現出繁榮穩定的嶄新局面，可以說，“特

別行政區”設立開創了澳門歷史發展的新紀元，使澳

門步入了常態發展的新道路。實踐證明，回歸祖國的

澳門，設立直轄於中央的特別行政區的中央決策，既

是尊重歷史和符合現實、實事求是的產物，又是一項

包含着祖國人民新期待的、體現了時代民主政治精神

的偉大創舉。展望未來，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對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殷切期待主要包括： 

第一，期待澳門特別行政區繼續保持國際自由港

的經貿地位，成為祖國對外經濟貿易交流的重要窗

口。澳門全面開發的自由港經濟和數百年對外經濟貿

易往來的經驗，為澳門對外經濟貿易的繼續發展奠定

了堅實的歷史基礎。在祖國全面開放的時代背景下，

將澳門建設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交流的平台，是

中央對澳門發展新定位。澳門可以充分發揮自由港優

勢，繼續與葡語國家展開文化交流、經濟貿易往來，

為國家發展與葡語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作出自己的

貢獻。在自由經濟體制建設中，澳門需要清晰認知與

世界上著名的自由經濟體存在的差距，提升自身的競

爭力。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經濟自由度指數》年度

報告中，香港一直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自由和最具有競

爭力的自由經濟體。報告中自由度指數十項因素包括

營商自由、貿易自由、財政自由、政府開支、貨幣自

由、投資自由、金融自由、產權保障、廉潔程度和勞

工自由。澳門需要做出針對性的努力。 

第二，期待澳門特別行政區利用“一國兩制”優

勢，發展成為世界休閑旅遊中心，成為珠江三角洲的

經濟龍頭之一。按照《澳門基本法》的規定，澳門不

實行內地的社會制度，保留原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

式。與此相適應，澳門原有的法律體系在《澳門基本

法》的統領下，繼續保持下來。法律體系的形成和和

諧運作，為澳門社會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秩序，這是澳

門經濟繼續發展的制度保障。《澳門基本法》對博彩

業做出了專門的規定，這是澳門“一國兩制”事業中

最為明顯的產業優勢。在《澳門基本法》的保障下，

全國的博彩業合法化僅澳門一家，處於壟斷的地位，

不僅如此，中國 13 億人民的休閑娛樂為澳門提供了

豐富的潛在客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已經把以博彩

業為龍頭的旅遊業作為澳門的支柱產業，“好風憑藉

力，送我上青天”，澳門完全可以充分利用這個優

勢，在博彩業和旅遊業方面，着力提高博彩產業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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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做大做強旅遊博彩業，為珠三角地區吸引更

多的國際客源，提供更多的商業機會。 

第三，期待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國家的“一國兩

制，和平統一”大業中發揮重要作用。實現中華民族

的完全統一，需要兩岸四地共同作出努力。實現兩岸

的和平統一，中央早已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

制”方案，澳門的回歸和“一國兩制”實施，為“一

國兩制”提供了新的實踐樣板，澳門“一國兩制”實

踐的成功說明：不僅具有普通法傳統的香港回歸祖

國，實施“一國兩制”可以和祖國共同發展，實行與

祖國大陸不一樣的成文法傳統的澳門也可以在“一

國兩制”方針下，與中國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諧共

處。但是，隨着港澳“一國兩制”實踐的深入，一些

深層次的問題也日益暴露。例如，不同法治傳統的區

際之間的法律衝突隨着經濟社會的融合發展，日益增

多，如何為兩岸四地不同法域的社會活動提供權威

的、各方公認的終極救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因

此，澳門“一國兩制”實踐承擔着為國家最終和平統

一提供實踐經驗的神聖使命。另一方面，澳門與台灣

有着廣泛的民間聯繫，尤其是台灣和澳門社會中的閩

籍人士，是兩岸和平統一的重要人脈關係組成部分，

可以通過社團之間的文化和經濟交流，鞏固兩岸之間

的民族關係和人文情懷，為國家的完全統一作出重要

貢獻。 

第四，期待澳門成為中國法治建設的一個特殊實

驗區。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時間不長，法律體系尚

處於進一步建設和完善中。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尚

需要上百年的探索。澳門得西風之先，法制健全，法

治化程度較高。回歸後的澳門可以全面貫徹《澳門基

本法》，完善基本法統領下的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

不斷提升澳門的法治質素，為國家的法治建設提供借

鑒。 

第五，期待澳門特別行政區建制為中國行政區劃

建設提供經驗。地方自治是當代政治文明的重要體

現。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中國憲法》明文規定的

條文，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價值取向，也

體現了當代憲政的普世價值。然而，改革開放 30 多

年來的實踐表明，中國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名存實亡，

基本的公共產品依然依賴政府的提供，基層自治水平

處於空白。通過基本法明確規定地方權力和中央權

力、授權地方自治，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治理模式。

特別行政區的自治無疑為中國地方自治提供新的實

踐嘗試。另一方面，通過設立直轄於中央政府的特別

行政區模式，中間沒有其他行政區劃層級，大大提高

了行政效率。我們可以通過考察這種行政區劃模式中

特別行政區的績效和中央涉及特別行政區的事務及

處理模式，考察進一步簡化內地行政區劃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 

 

 

四、澳門政治地位的未來展望 

 

西方列強對外尋找殖民地的近代資本擴張運

動，打破了澳門傳統的政治地位，從而步入急劇變化

時期。歷史上，澳葡政府對於民主政治的忽視，對華

人社會的欺詐和政治參與的排擠，是葡萄牙趁人之

危，強取澳門治權的必然結果。落後挨打的歷史值得

我們警鐘長鳴。與此同時，必須認識到正是澳門對於

國家的政治經濟利益之重大意義，才導致澳門政治地

位的不斷攀升。從歷史的變遷和積澱中，我們發現回

歸後的澳門，直轄於中央制度的歷史因素：中西文化

交融產生的多元文化積澱、未曾中斷且源遠流長的中

國傳統、法律體系完備的法治社會、享譽世界的自由

港和自由經濟體。這一切正借助於“一國兩制”實

踐，得到保留和發展。 

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澳門自 16 世紀中葉的葡

人入居就開始了，而且在澳門積澱了豐厚的宗教文化

和各種珍貴歷史遺迹；在自由港方面，澳門在 1845

年葡萄牙女王宣布自由港之前就已經開始了，中西經

濟、社會、文化交流的歷史源頭遙遙領先於香港。 

在“一國兩制”新實踐中，繼續保持和發揮澳門

優勢，在新的發展定位中，充分發揮澳門的作用，實

現新的社會期待，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得以存續的關鍵

之舉。澳門特區第一個 15 年“一國兩制”實踐初步

交出一份不錯答卷，在現有兩個特區中得分不低，相

信無論中央政府還是澳門本地居民無不期望進入第 2

個 15 年後澳門特區會有更大作為，讓正確實踐“一

國兩制”的評語長期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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